
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电
等级 平急·明电 六盘水府办发电〔2016〕86 号 六盘水机发 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盘水市

鼓励黄标车提前淘汰财政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、特区、区人民政府，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中央、省属驻市行政企事业单位：

《六盘水市鼓励黄标车提前淘汰财政补贴实施方案》已经市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10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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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盘水市鼓励黄标车提前淘汰

财政补贴实施方案

为加快我市黄标车淘汰工作进度，切实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，

进一步提升环境空气质量，顺利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，根

据《贵州省黄标车淘汰工作联席会议关于印发〈贵州省 2016—

2017 年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黔环函

〔2016〕227 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黄标车界定

（一）黄标车是指污染物排放水平低于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

车和低于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车（即国 0 汽油车和国 0、I、Ⅱ柴

油车），不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。

（二）黄标车属地是指机动车行驶证签注地址所属的现行行

政区域。

（三）黄标车使用年限是指车辆注销日期和初次登记日期之

间的使用时间。

（四）车辆提前报废年份是指按照《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

定》（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环境保护部令〔2012〕第

12 号）规定的车辆使用年限，减去车辆实际使用年限；无强制报

废年限的车辆如申请报废淘汰的都属于提前淘汰。

（五）黄标车淘汰是指黄标车注册登记所有人（以下简称车

主）将黄标车交售给具备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（详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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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）进行拆解报废处理，注销相关车辆手续，视为淘汰完毕。

（六）营运客车是指持有本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

客车营运证的车辆。

二、补贴范围

（一）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申请

报废淘汰的黄标车，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，给予补贴。

1．在本市注册登记，登记所有人为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企业

或其他非财政供养的社会组织的车辆；

2．申请报废淘汰时间必须距离国家强制报废年限一年以上

（含一年），且非因自然报废或交通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的车辆；

3．定期参加机动车安全检验的车辆；

4．车辆办理提前报废手续时，应保持车辆的完整性，不得无

故私自拆除车辆配件；

5．申请黄标车补贴的，其车辆性质必须是取得黄色环保检验

合格标志的车辆。

（二）下列黄标车淘汰，不在补贴范围内。

1．机动车违章未处理完毕的黄标车；

2．因交通事故等非自然原因导致直接报废的黄标车；

3．连续 3 个检验周期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黄标车；

4．距强制报废年限在 1 年以内的黄标车；

5．2016 年 10 月 1 日以前已报废注销的黄标车。

三、补贴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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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六盘水市黄标车提前淘汰奖励补贴标准。

各县（特区、区）应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受理黄标车

提前淘汰补贴申请，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截止。按车辆类型（以

车辆注册登记信息为准）给予申请淘汰的黄标车相应补贴。

1．报废重型载货车、大型载客车，每辆补贴人民币 8000 元；

2．报废中型载货车、中型载客车，每辆补贴人民币 6400 元；

3．报废轻型载货车、小型载客车，每辆补贴人民币 4800 元；

4．报废微型载货车、微型载客车，每辆补贴人民币 3200 元；

5．报废专项作业车，每辆补贴人民币 3200 元。

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根据淘汰黄标车的车辆类型，区分 2 个

时段给予差别化补贴，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的黄标车按照

标准给予全额补贴；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

淘汰的黄标车按照标准的 50%给予补贴。

黄标车报废时间以公安部门提供的车辆档案注销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资金来源。

各县（特区、区）自行承担辖区内提前淘汰黄标车所需补贴

资金，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同时自行设置黄标车提前淘汰服务

受理点。

四、补贴办理

各县（特区、区）在办理黄标车提前淘汰财政补贴时，应核

实申请车辆是否符合本方案补贴范围，所提供的下列资料是否真

实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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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六盘水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申请表（详见附表

2）；

（二）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个人有效身份证明或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原件及复印

件；

（四）报废车辆行驶证及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五）与车主同名的银行账户存折或单位基本账户原件及复

印件；

由委托代理人办理申领手续的，还需核实车主全权委托书或

单位法人全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环境保护部门作为淘汰黄标车的牵头部门，负责综合协调、

定期汇总数据；负责监督本市机动车尾气检测站，按规范对车辆

进行检测，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；负责核实是否属于提前淘汰的

黄标车等工作。

商务粮食部门负责监督本市有报废汽车回收、拆解资质的单

位按规范回收、拆解提前淘汰报废的黄标车和出具《报废汽车回

收证明》；负责核实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；负

责按照《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关于印发〈车辆购置税收入补

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4〕654 号），抓

好老旧车报废更新补贴发放工作，并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对

同时符合享受中央财政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和本方案规定地方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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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的报废黄标车进行审核把关，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

不得重复享受。

公安部门负责黄标车提前淘汰信息真实性的核实和车辆注

销。

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核实申请提前淘汰的黄标车属性（是否属

于营运车）。

财政部门负责按照相关部门核实资料拨付补贴资金。

各县（特区、区）政府负责设立黄标车提前淘汰服务受理点，

组织相关部门核实车主提供的黄标车提前淘汰奖励补贴材料，核

发补贴资金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相关部门应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黄标车淘汰奖励补

贴政策实施、汽车报废、资金发放、信息统计的跟踪检查和监督

管理。

（二）本方案实施前已淘汰的黄标车，不再按本方案规定享

受地方财政补贴；本方案实施期间，同时符合享受中央财政汽车

报废更新补贴和本方案规定地方财政补贴的报废黄标车，可以按

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选择享受汽车报废更新财政补贴，但中央财

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不得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对买卖、伪造、变造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，拼装车以

及将回收的报废车辆上路行驶或流向社会的，有关部门依据《报

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307 号）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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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挪用、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有关部门依据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及其他有关

法规进行处理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五）资金管理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，导致资金管理工

作出现失误，或利用职务之便，收受他人贿赂的，经查证属实的

由财政、监察等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。涉嫌犯罪

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本方案实施后涉及的具体问题，由环境保护、公安、

财政、商务粮食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方案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17

年 12 月 31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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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水城军分区，武警六盘水市支队，各新

闻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


